
“亲子之间常见的矛盾，还有红包、压岁钱的处理问题。”斯淑芳律
师说，这类问题的案例并不少见。

2008年，11岁的宁波男孩小武将父亲告上法院。小武说，他过年
收到的1300元压岁钱都被父亲拿去了，他要了几次没要回来。最终，
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协议：1300元压岁钱归小武所有，由父亲以小武
名义存入银行，存单由父亲保管，存单密码由母亲设置。在小武18周
岁生日当天，父亲将存单交给小武。

2014年，乐清一对夫妻感情破裂申请离婚后，男子发现妻子将三
子女的56万元压岁钱转到自己的账户上。同年12月，该男子以自己和
三子女为原告起诉妻子，要求返还存款，并赔偿利息损失。2015年，乐
清法院作出判决，妻子应该把钱还给三子女，并赔偿利息损失。

斯淑芳律师说，《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
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
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
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
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
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
财产。”

“因此，压岁钱、红包属于赠与，其所有权属于受赠的子女。”斯淑

芳律师说，父母虽然是监护人，但并不能擅自处理孩子的压岁钱、红
包，否则构成侵权。即使父母要代孩子决定压岁钱的用途，用途也必
须与孩子相关。“总之要避免一个误区，不要以为孩子的钱就是父母的
钱，父母可以随意支配使用。”

“挪用”红包 或侵犯孩子财产权

“封闭管控”把握不好适得其反

《小别离》中，童文洁给朵朵报了个英语补习班。而朵朵在张小宇
的介绍下，答应编写学校新年晚会舞台剧。为了排练，朵朵让金琴琴代
其上补习班。他们的行为被父母发现后，受到严厉批评。父母们还定
下制度：三户人家共同监管陪伴孩子，早上送，下午接，全程跟踪无缝对
接，停止一切课外活动，并禁止与外界沟通。终于，朵朵受不了高压，独
自乘公交车去了郊外而迷路。

“这几对父母的‘封闭管控’政策，不可谓不严格。”斯淑芳律师说，
现实生活中，父母的严格管教不少人都亲身体验过。

斯淑芳律师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
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二）适应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家长教
育孩子无可厚非，但应当照顾孩子的感受，否则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引
发恶果。

斯淑芳律师举了个例子：2000年1月，金华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
“好学生”徐力杀母事件。当年17岁的徐力是高二学生，在同学和老师
眼中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的母亲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每
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进班级前10名。一次徐力排在第18名，他母亲
狠狠打了他一顿，并对喜欢踢足球的徐力说“以后再去踢足球，就把你
的腿打断”。事发当天，徐力放学回家吃完饭后想看电视，母亲不让他
看，并要求他期末考试一定要考进前10名。为此，母子再次争执起来，
感到绝望的徐力最终拿起榔头，将母亲活活砸死。

“这是个极端个案，但却对家长敲响了警钟。”斯淑芳律师说，许多
父母认为对孩子严管才是教育，总是试图让孩子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
也把握不好管教的“火候”，所以常常在孩子身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效果
欠佳。“其实，处在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很强，他们的成长需要宽松和
谐的家庭氛围，父母一定不要过于严管。”

“父母之命”强扭的瓜不一定甜

《小别离》突出讲述了“留学生热潮”这一话题。方圆和童文洁、吴
佳妮和老金，两对父母都因是否送女儿出国留学产生分歧，夫妻俩为此
经常吵架。“学渣”张小宇学习成绩不理想，父母离异的他后来回到爸爸
身边生活，与后妈发生争吵，老张就想干脆送张小宇出国留学。

“替子女作决定，这样的‘父母之命’估计很多人都碰到过。”斯
淑芳律师说，特别是在一些人生的重大路口，比如学校的选择、未
来职业的规划等，有些父母喜欢替子女作决定，而子女对此却未必
领情。

斯淑芳律师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
和抚养义务。”第十四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

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
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从电视剧来看，这几个家庭都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作出送孩子出国留学这样重大的决定，事先都不曾听取孩子
的意见。这几对父母都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子女，但他们却没
有想过子女是否愿意去留学。从主观上看，父母是为了孩子能有一个
更好的前途，然而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父母经常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良
好和睦的家庭环境。

“尊重孩子，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才能真正有利于孩子的
成长。”斯淑芳律师说，擅自决定的“父母之命”，最终结果可能是强扭的
瓜不甜。

偷看微信 入侵子女隐私领地

《小别离》中，母亲童文洁对女儿朵朵分数的重视近乎痴狂。某次
月考，朵朵考出历史最低，在补课老师的暗示下，童文洁和丈夫方圆怀
疑女儿早恋，于是偷看女儿的手机微信，搜查女儿的房间。

“这样的剧情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斯淑芳律师说，不少家长
估计都查看过子女的社交记录、日记，子女也表示反感。曾有媒体报
道，2014年南京一派出所接到一名13岁孩子的报警，要求警察抓他爸
爸，因为他爸爸偷看他的微信和QQ聊天记录，还删了他的一些好友，
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这里的确涉及到隐私权问题。”斯淑芳律师说，隐私权是指自然人
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
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我国《宪法》《刑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都对隐私权作出规定。其中，《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
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
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
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
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

斯淑芳律师说，剧中父母偷看子女微信、短信的行为是不对的，但
是否违法，首先要看微信、短信的内容是否属于法律上的隐私；其次，这

种行为的严重性是否构成违法。“父母偷看子女微信、短信，拆看子女的
信件，多是出于关心，一般不构成违法。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
的信件，只有情节严重的，如多次拆开或毁弃，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
违法。”斯淑芳律师说，对于偷看微信、短信的父母，子女可以多和他们
沟通，彼此信任才能构建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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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课”主讲人：斯淑芳律师

查微信、扣留压岁钱，爸妈这么做可以吗？
听律师讲讲父母子女之间如何依法相待

最近，一部名为《小别
离》的电视剧吸引了大众
的视线。

这部由黄磊、海清主
演的电视剧，围绕中国式
亲子关系，讲述了三个不
同家庭有关孩子升学、留
学、青春期的故事。剧中
父母与青春期孩子间的各
种矛盾、关系，让不少观众
感同身受，如父母偷看子
女的手机微信、严格管教
子女、一心让子女出国留
学，而子女对父母的这些
举动表现抗拒等。

这些引发观众共鸣的
焦点，如果从法律层面解
读，哪些行为可能违法、哪
些行为又合法合理呢？本
周二晚7：30，本报微信公
众号（zjfzbs）主办的“法
治微沙龙”特别邀请杭州
合欢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特
邀讲师、北京盈科（杭州）
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斯淑
芳律师，就父母子女之间
如何依法相待，上了一堂
“微课”。本期《看法》栏目
将“微课”内容整理刊出，
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
的法律知识，可以关注本
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
期推送大家关心的话题。
如果您有想听的课程，也
可在关注本报公众号后发
微信给我们，我们将从中
选择话题，邀请律师上课。

【核心提示】


